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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90� � 证券简称：瑞松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7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3年度工业机器人专场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7日(星期一)下午 15:00-17:00

� � � �●会议召开方式：视频和线上文字互动

●视频和线上文字互动平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26日(星期日)16:00前通过邮件、电话等形式将需要了解和关注的问题提前提供

给公司。 公司将在文字互动环节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已于2024年4月16日发布公司2023年度报告及

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度及2024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

状况、发展理念，公司参与了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主办的2023年度工业机器人专场集体业绩说明会，此次活动

将采用视频和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参与线上互动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度及2024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

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线上交流时间：2024年5月27日(星期一)下午15:00-17:00

（二）会议召开方式：视频和线上文字互动

（三）视频和线上文字互动平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四）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26日(星期日)16:00前通过邮件、电话、传真等形式将需要了解和关注的问题

提前提供给公司。 公司将在文字互动环节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裁：孙志强先生

独立董事：马腾先生

副总裁兼财务总监：郑德伦先生

副总裁：孙圣杰先生

董事会秘书：陈雅依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调整）

四、 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陈雅依

电话：020-66309188-882

邮箱：ir@risongtc.com

五、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股票代码：688208� � � � � � � � � � �股票简称：道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9

转债代码：118013� � � � � � � � � � �转债简称：道通转债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8日（星期二）上午11:00-12: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21日（星期二）至5月27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autel.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4月26日发布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5月28日

上午11:00-12:00举行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

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8日上午11:00-12: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李红京先生

独立董事：梁丹妮女士

财务总监：范莹女士

董事会秘书：李雄伟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 2024年5月 28日上午11:00-12: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21日（星期二）至5月27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autel.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755-81593644

邮箱：ir@autel.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

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3151 证券简称：邦基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7

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青岛市崂山区文岭路 5�号白金广场 A�座 13�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9,969,2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45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山

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

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由成先生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968,000 99.9989 1,200 0.001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968,000 99.9989 1,200 0.001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968,000 99.9989 1,200 0.0011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966,200 99.9972 3,000 0.0028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968,000 99.9989 1,200 0.0011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968,000 99.9989 1,200 0.0011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96,100 99.9871 3,000 0.0129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966,200 99.9972 3,000 0.0028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968,000 99.9989 1,200 0.0011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968,000 99.9989 1,200 0.0011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968,000 99.9989 1,200 0.0011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使用募集资金收购股权并增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968,000 99.9989 1,200 0.0011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968,000 99.9989 1,200 0.0011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57,900 99.9988 1,200 0.0012 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57,900 99.9988 1,200 0.0012 0 0.0000

1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57,900 99.9988 1,200 0.0012 0 0.0000

1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968,000 99.9989 1,200 0.0011 0 0.0000

1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968,000 99.9989 1,200 0.0011 0 0.0000

1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968,000 99.9989 1,200 0.0011 0 0.0000

2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968,000 99.9989 1,200 0.0011 0 0.0000

2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通过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968,000 99.9989 1,200 0.0011 0 0.0000

2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968,000 99.9989 1,200 0.0011 0 0.0000

2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968,000 99.9989 1,200 0.0011 0 0.0000

2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968,000 99.9989 1,200 0.001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23,396,100 99.9871 3,000 0.0129 0 0.0000

7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2024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

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

案》

23,396,100 99.9871 3,000 0.0129 0 0.0000

8

《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

酬方案暨确认2023年度薪酬

执行情况的议案》

23,396,100 99.9871 3,000 0.0129 0 0.0000

9

《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23,397,900 99.9948 1,200 0.0052 0 0.0000

11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

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23,397,900 99.9948 1,200 0.0052 0 0.0000

12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暨使用募集资金收购

股权并增资的议案》

23,397,900 99.9948 1,200 0.0052 0 0.0000

14

《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23,397,900 99.9948 1,200 0.0052 0 0.0000

15

《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23,397,900 99.9948 1,200 0.0052 0 0.0000

1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23,397,900 99.9948 1,200 0.0052 0 0.0000

17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23,397,900 99.9948 1,200 0.005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东邦基集团有限公司、王由成、朱俊波、王由利、陈涛、王艾琴、田玉杰、淄博邦贤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议案14-16涉及关联交易，拟作为本次股权激励对象的股东以及与本次股权激励对象存在

关联关系的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以上关联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计入该项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议案14、15、16、17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丁伟、张明波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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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

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4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按照公司《信息披露制

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规定，针对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

密措施，同时对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做了登记，对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 （2023年10月26日至

2024年4月26日）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

清单》，在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核查对象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不存在内幕信息知情人公开或泄漏相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也不存在利用该信息进行其它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的情形。

三、结论

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相关制度；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策划、讨论

过程中已按照上述规定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了接触到内幕信息人员的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

及时进行了登记。 公司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告前，未发生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

综上，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六个月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

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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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地点：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长白山路7号公司会议室；

（三）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由守谊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237,642,8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8.8193%。其中：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31,250,

5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8.0441%；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20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6,392,3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7752%；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即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2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392,4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7752%。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对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37,609,6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0％；反对6,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359,2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06％；反对6,0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9％；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55％。

（二）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37,609,6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0％；反对6,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359,2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06％；反对6,0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9％；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55％。

（三）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237,609,6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0％；反对6,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359,2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06％；反对6,0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9％；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55％。

（四）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37,609,6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0％；反对6,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359,2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06％；反对6,0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9％；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55％。

（五）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237,613,6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7％；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363,2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32％；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55％。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37,609,6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0％；反对6,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359,2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06％；反对6,0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9％；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55％。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36,802,8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65％；反对812,812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20％；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5,552,3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8592％；反对812,812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153％；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55％。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36,095,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89％；反对1,520,019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96％；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4,845,1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960％；反对1,520,019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785％；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55％。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33,71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84％；反对3,897,699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02％；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467,5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006％；反对3,897,699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739％；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55％。

（十）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

同意237,613,6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7％；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363,2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32％；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5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发放方案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37,607,1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对8,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356,7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15％；反对8,5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0％；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5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刘允豪律师、李亚东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908� 证券简称：德生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8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17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

9:15-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15号二楼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虢晓彬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德生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5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93,409,87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4.8297％。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名，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98,6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22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93,311,37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4.8069％。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98,50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0228％。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提案：

提案1.00�《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4.00�《关于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5.00�《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6.00�《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7.00�《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8.00�《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406,7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4％；反对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560％；反对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144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9.00�《关于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0.00�《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314,4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7％；反对9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454％；反对95,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6.75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1.00�《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抵押贷款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314,4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7％；反对9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454％；反对95,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6.75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2.00�《关于延长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406,7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4％；反对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560％；反对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144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4.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冉瞳、陈子宏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和《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七日

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汉坤（证）字[2024]第33874-1-O-1号

致：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2024年5月17日14:00在广东省广

州市天河区软件路15号二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

公司聘任，指派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以及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公告》《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以下简称 “《股东大

会通知》” ）以及本所律师认为必要的其他文件和资料，同时审查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身份和资格、见

证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并参与了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票的现场监票计票工作。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

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

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 随同其他公告文件一并提

交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予以审核公告，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

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于2024年4月18日召开第三十次会议作出决议召集本次股东大会，并于2024年4

月20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出了《股东大会通知》。 该《股东大会通知》中载明了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投票方式和出席会议对象等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4年5月17

日（星期五）14:00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15号二楼公司会议室召开，并由公司董事长虢晓彬先

生主持，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通

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

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5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193,409,87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4.8297%，其中：

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

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共

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93,311,37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4.8069%。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人，

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98,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228%。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外的

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98,600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0.0229%。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本所律师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未以

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票、监票。 本次

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同意98,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同意98,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同意98,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同意98,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同意98,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同意98,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同意98,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3,406,7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4%；反对3,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同意95,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560%；反对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40%；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同意98,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3,314,4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07%；反对95,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同意3,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454%；反对9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54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抵押贷款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3,314,4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07%；反对95,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同意3,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454%；反对9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54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2．《关于延长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3,406,7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4%；反对3,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同意95,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560%；反对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40%；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

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同意98,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同意98,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李亦璞

经办律师：

张冉瞳

陈子宏

2024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3156� � � � � � � �证券简称：养元饮品 公告编号：2024-020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7日(星期一)上午10:00-11:00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至5月24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

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yangyuanzhengquanbu@hbyangyuan.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4月24日发布公司2023年度报告，为便

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4年5月27日上午10:

00-11:00举行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

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7日上午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姚奎章先生

总经理：范召林先生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马永利先生

独立董事：杨小舟先生、张丽梅女士、江连洲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 2024年5月 27日上午10:00-11: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至5月24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

动或通过公司邮箱yangyuanzhengquanbu@hbyangyuan.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祖先生

电话：0318-2088006

邮箱：yangyuanzhengquanbu@hbyangyuan.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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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永悦科技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5月28日(星期二)�下午 15:00-16:00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05月21日(星期二)至05月27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yjb@fjyykj.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4月30日发布公司2023年度报告、2024年第一季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度及2024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

计划于2024年05月28日下午15:00-16:00举行永悦科技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

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度及2024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

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5月28日 下午15:00-16: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总经理：徐伟达

董事会秘书：姚俊宾

财务总监：朱水宝

独立董事：余思彬

（如遇特殊情况，出席人员可能会有所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4年05月28日 下午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05月21日(星期二)� 至05月27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yjb@fjyykj.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法务部

电话：0595-87259025

邮箱：yjb@fjyykj.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